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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台南分局 梁中彥 

個人眼睛防護具 
廠商說明會 

簡報大綱 

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熔接及其類似處理時眼及臉部防護設備 

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逐批檢驗所需取樣數量 

驗證登錄型式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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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檢驗非自動變光之熔接用防護面具 

熔接及其類似處理時眼及臉部防護設備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之眼鏡型、護目鏡型、

前夾型及臉部遮罩型眼睛防護具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

之眼鏡型、護目鏡型、前

夾型之眼睛防護具 

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 

非自動變光之熔接用濾光板 

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1 

2 

3 

4 

4 

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非自動 

變光之熔接用濾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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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 紫外線中最大光譜透光度、視感透光度、紅外線中之最大平均光譜透光度 

• 透光度變動 

• 材料及表面品質 

• 最小堅固性or堅固性強化 

• 溫度安定性 

• 耐燃性 

5 

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6 

 

熔接濾光板 紫外線最大光譜透光度、視感透光度、 

紅外線中之最大平均光譜透光度 

 

依據CNS 7174(104.03.31) 第5.2節透光度要求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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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度變動 

 

 

熔接濾光板 

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繞著視覺中心之透光度的

相關變動，應丌得超過右

表之值。 

左右眼間透光度之相關差

異，應丌得超過右表之值

或20%二者中較大之值。 

(非應施檢驗) 

當鏡片任一點之透光度相

較於視覺中心之偏離量丌

超過2.68之因數時，丌考

量目鏡設計固有的厚度變

動造成的透光度變動。 

 

CNS 7177 第7.1.2.2.3節 

8 

 

熔接濾光板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外觀 材料及表面品質 

(第7.1.3節) 

標準要求 以目視檢查其表面的平

滑度、線條、色澤丌均、

傷痕、波紋、氣泡及異

物之有無。 

除5mm寬之邊緣區外，目

鏡應丌得有妨礙使用中視

覺的明顯瑕疵。EX.氣泡、

刮痕、包渣、斑點、凹點、

模痕、刷痕、粒狀物、麻

面、剝皮及波紋。 

材料及表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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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濾光板 最小堅固性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 最小堅固性 

(第7.1.4.1節) 

標準要求 ------------------------------- 本要求僅與蓋板及具有濾

光效果之目鏡有關。 

目鏡須承受以直徑22mm

之鋼球施加100± 2N之力。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

變形之瑕疵。 

www.islide.cc 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最小堅固性 

(第7.1.4.1節) 

本要求僅與蓋板及具有濾光

效果之目鏡有關。 

目鏡需承受以直徑22mm之

鋼球施加100± 2N之力。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變

形之瑕疵。 

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支撐板 

矽膠座環 

導塊 

負載量100± 2N 

鋼球 

載重環250± 5g 

目鏡 

在白紙上之複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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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濾光板 堅固性強化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耐衝擊性 堅固性強化 

（第7.1.4.2.1節） 

標準要求 以直徑22mm，質量約

45g之鋼球，自1.3m高

度自由落下至濾光透鏡

之水平表面上，檢查透

鏡有無破碎。 

目鏡應承受以直徑22mm、

質量最少43g之鋼球，以

5.1m/s之速度對該目鏡撞

擊。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

變形之瑕疵。 

www.islide.cc 12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堅固性強化 

（第7.1.4.2.1節） 

目鏡應承受以直徑22mm、

質量最少43g之鋼球，以

5.1m/s之速度對該目鏡撞

擊。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

變形之瑕疵。 

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支撐座 

矽膠座環 

目鏡 

在白紙上之複寫紙 

前處理: 

 

a) 將護目鏡加熱至55± 2°C，並維持至少1小時 

b) 將護目鏡冷卻至-5± 2°C，並維持至少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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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濾光板 溫度安定性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熱衝擊性 在升高溫度下之安定性 

(第7.1.5.1節) 

標準要求 在67± 2°C的溫水中加熱

3分鐘後，立即將試片投

入4°C以下之水中，檢

查有無異常。 

依EN168:2001第5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應無明顯變

形。 

（試片置於55± 5°C的烤箱

維持60± 5min後，靜置於

23± 5°C的環境維持60min

後，再目視檢查。） 

14 

 

熔接濾光板 耐燃性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 耐燃性 

(第7.1.7節) 

標準要求 ------------------------------- 依EN168:2001第7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試片無任何

部份被點燃或持續燃燒發

光，則認定符合要求。 

（鋼桿加熱至650± 20°C，

以鋼桿本身重量將加熱端

壓在護目鏡上5± 0.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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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及其類似處理時 

眼及臉部防護設備 
限檢驗非自動變光之熔接用防護面具 

16 

頭盔型 手持盾型 

非自動變光之熔接用防護面具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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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 設計與製造 

• 尺度 

• 涵蓋區域 

• 耐掉落損傷性 

• 光反射性 

• 光衰減 

 
 

• 電氣絕緣性 

• 耐燃性 

• 耐熱穿透性 

• 耐腐蝕性 

• 質量 

 

非自動變光之熔接用防護面具 

18 

 

熔接防護面具 設計與製造 

一般構造 

所有熔接防護具及

構件部分均應無突

出物、銳利邊緣或

其他容易造成使用

者丌舒適或受傷的

瑕疵 

視野 

除固定濾光器之邊

界外，丌得對視野

造成妨礙 

材料 

與使用者接觸之部

分，丌得使用已知

對皮膚造成刺激之

材料製造 

頭帶 

若將頭帶當作主要

之保持方式時，應

至少10mm寬 

隔熱 

所有易於暴露在熱

輻射下之釐屬裝具，

應盡量加以隔熱，

以保護配戴者免於

暴露在過量之熱中 

更換 

濾光鏡及外蓋/裏襯

目鏡應可便於配戴

者在丌必使用特殊

工具下加以更換 

CNS 7175 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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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防護面具 尺度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面體之尺度 尺度 

(第5.2.2節) 

標準要求 熔接者手持遮罩 

最小高度：350mm 

最小寬度：210mm 

最小深度：丌得小於75mm 

20 

 

熔接防護面具 熔接者臉部遮罩的涵蓋區域(頭盔型) 

CNS 7175 第5.3節 

熔接者臉部遮罩及裝設在
安全頭盔上之熔接者臉部
遮罩，應涵蓋長方形眼睛
區域(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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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防護面具 熔接者遮罩耐掉落損傷性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 熔接者遮罩耐掉落損傷性 

(第5.5節) 

標準要求 -------------------------------- 經測試後，熔接者遮罩應 

1) 丌顯現明顯的變形 

2) 無裂痕 

3) 破裂成2片以上 

4) 可能影響性能之損壞 

 

22 

 

熔接防護面具 熔接者遮罩之光反射率/光衰減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 熔接者遮罩之光反射率 

標準要求 -------------------------------- 熔接者遮罩之所有內側表面
應施以防反射加工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 熔接者遮罩之光衰減 

標準要求 -------------------------------- 熔接者遮罩的任何指定位置
應無未衰減之光線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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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防護面具 熔接者遮罩之電氣絕緣性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熔接面具之耐電絕緣性
試驗 

熔接者遮罩之電氣絕緣性 

(第5.8節) 

標準要求 熔接面體之絕緣電阻應
在0.50MΩ以上 

在電極上通以50HZ、440V

之交流電，對遮罩內側之

丌同點做至少10次之接觸，

尤應注意釐屬構件部分區，

並量測洩漏電流。 

洩漏電流丌得大於1.2mA。 

24 

 

熔接防護面具 耐燃性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耐燃性 耐燃性 

(第5.9節) 

標準要求 自面體之材料最薄厚度
部位取出三個寬13mm、
長120mm之試片，燃燒
1分鐘後，計算其平均值。 

 

燃燒平均速度丌得超過
75mm/min。 

依EN168:2001第5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試片無任何

部份被點燃或持續燃燒發

光，則認定符合要求。 

（鋼桿加熱至650± 20°C，

以鋼桿本身重量將加熱端

壓在護目鏡上5± 0.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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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防護面具 耐腐蝕性 

修訂前 

CNS 7175（94.02.05）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釐屬零件之耐腐蝕性 耐腐蝕性 

(第5.11節) 

標準要求 將釐屬零件浸於沸騰之
10%食鹽水中15分鐘。 

丌必洗淨零件，在常溫下
乾燥24小時後以微溫水
洗淨。 

除彈簧外，以目視檢查釐
屬零件應丌可產生腐蝕。 

依EN168:2001第8節規定之

方法測試，所有釐屬零件應

顯現平滑表面，沒有腐蝕。 

（檢驗方法與舊版相同） 

26 

 

熔接防護面具 質量 

臉部遮罩：若丌包含所有目鏡，

所測得質量>450g，則應清楚

標示以g為單位之實際質量。 

 

手持遮罩：若包含手把但丌包含

所有目鏡，所測得質量>500g，

則應清楚標示以g為單位之實際

質量。 

 

CNS 7175(109.01.31)  

第5.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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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之眼鏡型、

護目鏡型、前夾型之眼睛防護具 

28 

眼鏡型 前夾型 

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種類 

護目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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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檢驗項目 
 

• 紫外線最大光譜透光度、視感透光度、紅外線中之最大平均光譜透光度 

• 透光度變動 

• 材料及表面品質 

• 最小堅固性or堅固性強化 

• 溫度安定性 

• 設計與製造 

 

• 尺度 

• 耐燃性 

 

30 

熔接護目鏡 紫外線最大光譜透光度、視感透光度、 

紅外線中之最大平均光譜透光度 

 

依據CNS 7174 第5.2節透光度要求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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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護目鏡 透光度變動 

 

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繞著視覺中心之透光度的

相關變動，應丌得超過右

表之值。 

左右眼間透光度之相關差

異，應丌得超過右表之值

或20%二者中較大之值。 

(非應施檢驗) 

當鏡片任一點之透光度相

較於視覺中心之偏離量丌

超過2.68之因數時，丌考

量目鏡設計固有的厚度變

動造成的透光度變動。 

CNS 7177 第7.1.2.2.3節 

32 

熔接護目鏡 材料及表面品質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外觀 材料及表面品質 

(第7.1.3節) 

標準要求 以目視檢查其表面的平

滑度、線條、色澤丌均、

傷痕、波紋、氣泡及異

物之有無。 

除5mm寬之邊緣區外，目

鏡應丌得有妨礙使用中視

覺的明顯瑕疵。EX.氣泡、

刮痕、包渣、斑點、凹點、

模痕、刷痕、粒狀物、麻

面、剝皮及波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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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護目鏡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 最小堅固性 

(第7.1.4.1節) 

標準要求 ------------------------------- 本要求僅與蓋板及具有濾

光效果之目鏡有關。 

目鏡需承受以直徑22mm

之鋼球施加100N之力。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

變形之瑕疵。 

最小堅固性 

www.islide.cc 34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最小堅固性 

(第7.1.4.1節) 

本要求僅與蓋板及具有濾光效

果之目鏡有關。 

目鏡需承受以直徑22mm之鋼

球施加100N之力。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變形

之瑕疵。 

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支撐板 

矽膠座環 

導塊 

負載量100± 2N 

鋼球 

載重環250± 5g 

目鏡 

在白紙上之複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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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耐衝擊性 堅固性強化 

（第7.1.4.2.2節） 

標準要求 以直徑22mm，質量約45g

之鋼球，自1.3m高度自由

落下至濾光透鏡之水平表

面上，檢查透鏡有無破碎。 

完整的眼睛防護具或框架應

承受以直徑22mm、質量至

少43g之鋼球，以5.1m/s之

速度對該目鏡撞擊。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目鏡變

形、目鏡槽架或框破裂及側

邊保護失效之瑕疵。 

熔接護目鏡 堅固性強化(完整眼睛防護具) 

36 

眼鏡 

正面撞擊 

✓ 

護目鏡 

側面撞擊 正面撞擊 側面撞擊 

✓ ✓ ✓ 

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目鏡槽架或框破裂： 1) 鏡槽或框分裂成2片以上 

2) 試驗後已無法將目鏡卡在定位上 

3) 未破裂之目鏡由框架脫出 

4) 鋼球貫穿鏡槽或框 

側邊保護失效：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1個以上之粒子由遠離撞擊點之表面
脫離 

3) 鋼球完全貫穿 

4) 構件分離 

堅固性強化(完整眼睛防護具) 

前處理: 

 

a) 將護目鏡加熱至55± 2°C，並維持至少1小時 

b) 將護目鏡冷卻至-5± 2°C，並維持至少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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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目鏡槽架或框破裂： 1) 鏡槽或框分裂成2片以上 

2) 試驗後已無法將目鏡卡在定位上 

3) 未破裂之目鏡由框架脫出 

4) 鋼球貫穿鏡槽或框 

側邊保護失效：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1個以上之粒子由遠離撞擊點之表面脫離 

3) 鋼球完全貫穿 

4) 構件分離 

38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熱衝擊性 在升高溫度下之安定性 

(第7.1.5.1節) 

標準要求 在67± 2°C的溫水中加熱

3分鐘後，立即將試片投

入4°C以下之水中，檢

查有無異常。 

依EN168:2001第5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應無明顯變

形。 

（試片置於55± 5°C的烤箱

維持60± 5min後，靜置於

23± 5°C的環境維持60min

後，再目視檢查。） 

熔接護目鏡 溫度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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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製造 

一般構造 

所有熔接防護具及構件部分

均應無突出物、銳利邊緣或

其他容易造成使用者丌舒適

或受傷的瑕疵 

頭帶 

若將頭帶當作主要之保持

方式時，應至少10mm寬 

熔接護目鏡 

CNS 7175 第4.1及4.4節 

40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5(109.01.21) 

項目名稱 透鏡之尺度 尺度 

（第5.2.1節） 

標準要求 熔接用眼鏡及護目鏡之可視

開口尺度，應符合CNS 7177

中第7.1.1節之要求。 

熔接護目鏡 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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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CNS 7175(109.01.21) 

尺度 

（第5.2.1節） 

熔接用眼鏡及護目鏡之可視
開口尺度，應符合CNS 7177

中第7.1.1節之要求。 

 

依右圖配置繞著A及B軸轉動，
使橢圓之周邊可被雷射光束
擊中。 

此種光束應丌會被鏡框所遮
蔽。 

42 

耐燃性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 耐燃性 

(第5.9節) 

標準要求 -------------------------------- 依EN168:2001第5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試片無任何

部份被點燃或持續燃燒發

光，則認定符合要求。 

（鋼桿加熱至650± 20°C，

以鋼桿本身重量將加熱端

壓在護目鏡上5± 0.5秒。） 

熔接護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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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腐蝕性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5 (109.01.21) 

項目名稱 釐屬零件之耐腐蝕性 耐腐蝕性 

(第5.11節) 

標準要求 將釐屬零件浸於沸騰之
10%食鹽水中15分鐘。 

丌必洗淨零件，在常溫下
乾燥24小時後以微溫水洗
淨。 

以目視檢查有無腐蝕。 

依EN168:2001第8節規定之

方法測試，所有釐屬零件應

顯現平滑表面，沒有腐蝕。 

（將其浸於煮沸的10%的氯

化鈉溶液，取出後浸於常溫

氯化鈉溶液，取出靜置24小

時，沖洗後觀察。） 

熔接護目鏡 

44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之眼鏡型、護目鏡型、前夾型

及臉部遮罩型眼睛防護具 



2020/2/26 

23 

45 

眼鏡型 前夾型 

種類 

護目鏡型 臉部遮罩型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46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檢驗項目 
 

• 視野 

• 球面、散光及稜鏡折射率 

• 透光度 

• 透光度變動 

• 材料及表面品質 

• 最小堅固性or堅固性強化 

 

 
 

• 溫度安定性 

• 耐燃性 

• 構造、頭帶 

• 腐蝕性 



2020/2/26 

24 

47 

修訂前 

CNS 7174（87.10.23）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透鏡之尺度 視野 

(第7.1.1節) 

標準要求 依EN168:2001第18節進行試

驗。 

依右圖配置繞著A及B軸轉動，

使橢圓之周邊可被雷射光束擊

中。 

此種光束應丌會被鏡框所遮蔽。 

視野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48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視野 

(第7.1.1節) 

依EN168:2001第18節進行

試驗。 

依右圖配置繞著A及B軸轉

動，使橢圓之周邊可被雷射

光束擊中。 

此種光束應丌會被鏡框所遮

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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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散光及稜鏡 

折射率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1 2 

蓋住單眼之未裝設的目鏡 蓋住雙眼之經裝設及未經裝設的目鏡 

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CNS 7177(104.03.31) 

第7.1.2.1節 

50 

蓋住單眼之未裝設的目鏡 

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非應施檢驗) 

頂點折射率許可偏差規定
於ISO 8980-1:1996 

及ISO 8980-2:1996 

CNS 7177(104.03.31) 

第7.1.2.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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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蓋住雙眼之經裝設及未經裝設的目鏡 

(非應施檢驗) 

頂點折射率許可偏差規定
於ISO 8980-1:1996 

及ISO 8980-2:1996 

應丌允許可能等同於等級3

之偏差 

CNS 7177(104.03.31) 

第7.1.2.1.2節 

52 

透光度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類型 標準要求 

無濾光作用之目鏡 

(第7.1.2.2.1節) 

（僅使用作為保護眼睛以防止機械性或化
學性危害為目的之目鏡） 

應具有大於74.4%之透光度 

紫外線濾光鏡 

(第7.2.1.2節) 

應符合EN 170之規定 

紅外線濾光鏡 

(第7.2.1.3節) 

應符合EN 171之規定 

工業用強光濾光鏡 

(第7.2.1.4節) 

 

應符合EN 172之規定 

1) 透光度及遮光度編號 

2) 一般透光度要求 

（光透射率及燈號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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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度變動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無矯正效果的目鏡 具矯正效果的目鏡 

繞著視覺中心之透光度的

相關變動，應丌得超過右

表之值。 

左右眼間透光度之相關差

異，應丌得超過右表之值

或20%二者中較大之值。 

(非應施檢驗) 

當鏡片任一點之透光度相

較於視覺中心之偏離量丌

超過2.68之因數時，丌考

量目鏡設計固有的厚度變

動造成的透光度變動。 

CNS 7177(104.03.31) 

第7.1.2.2.3節 

54 

最小堅固性 

修訂前 

CNS 7176（91.04.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 最小堅固性 

(第7.1.4.1節) 

標準要求 ------------------------------- 本要求僅與蓋板及具有濾

光效果之目鏡有關。 

目鏡需承受以直徑22mm

之鋼球施加100± 2N之力。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

變形之瑕疵。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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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最小堅固性 

(第7.1.4.1節) 

本要求僅與蓋板及具有濾光效

果之目鏡有關。 

目鏡需承受以直徑22mm之鋼

球施加100N之力。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及目鏡變形

之瑕疵。 

支撐板 

矽膠座環 

導塊 

負載量100± 2N 

鋼球 

載重環250± 5g 

目鏡 

在白紙上之複寫紙 

56 

修訂前 

CNS 7177（91.04.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耐衝擊性 堅固性強化（第7.1.4.2.2節） 

(完整眼睛防護具) 

標準要求 將成品裝置於木製人頭模

型上，並使透鏡之外表面

呈水平，使用直徑約22mm、

重約45g的鋼球，自

1.27~1.3m高度往透鏡自由

落下，檢查是否使透鏡邊

緣缺裂或自鏡框脫落。 

完整的眼睛防護具或框架應承

受以直徑22mm、質量至少

43g之鋼球，以5.1m/s之速度

對該目鏡撞擊。 

丌得出現目鏡破裂、目鏡變形、

目鏡槽架或框破裂及側邊保護

失效之瑕疵。 

堅固性強化 

(完整眼睛防護具)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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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 
正面撞擊 

✓ 

護目鏡 

側面撞擊 正面撞擊 側面撞擊 

✓ ✓ ✓ 

目鏡破裂：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超過5mg之目鏡材料從目鏡表面脫落 

3) 鋼球貫穿該目鏡 

目鏡變形： 有記號出現在被施力之目鏡反側的白紙上 

目鏡槽架或框破裂： 1) 鏡槽或框分裂成2片以上 

2) 試驗後已無法將目鏡卡在定位上 

3) 未破裂之目鏡由框架脫出 

4) 鋼球貫穿鏡槽或框 

側邊保護失效： 1) 裂縫穿過整個目鏡，形成2片以上 

2) 1個以上之粒子由遠離撞擊點之表面
脫離 

3) 鋼球完全貫穿 

4) 構件分離 

堅固性強化(完整眼睛防護具) 

前處理: 

 

a) 將護目鏡加熱至55± 2°C，並維持至少1小時 

b) 將護目鏡冷卻至-5± 2°C，並維持至少1小時 

臉部遮罩 

✓ 

58 

溫度安定性 

修訂前 

CNS 7177（91.04.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耐熱性 在升高溫度下之安定性 

(第7.1.5.1節) 

標準要求 將透鏡浸漬於95~100°C

之熱水中，加熱3分鐘後

取出，迅速投入4°C之

水中，檢查是否異常。 

依EN168:2001第5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應無明顯變

形。 

（試片置於55± 5°C的烤箱

維持60± 5min後，靜置於

23± 5°C的環境維持60min

後，再目視檢查。）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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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燃性 

修訂前 

CNS 7177（91.04.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零件之耐燃性 耐燃性 

(第7.1.7節) 

標準要求 取標準徑6mm、長約
300mm之低碳鋼線材，
燒至紅熱後，將其紅熱
部分與眼鏡各部接觸，
以其本身重量放置5秒鐘，
移開線材後檢查是否產
生火焰燃燒。 

依EN168:2001第5節規定

之方法測試，試片無任何

部份被點燃或持續燃燒發

光，則認定符合要求。 

（鋼桿加熱至650± 20°C，

以鋼桿本身重量將加熱端

壓在護目鏡上5± 0.5秒。）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60 

構造、頭帶 

修訂前 

CNS 7177（91.04.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構造 一般構造(第6.1、6.3節) 

標準要求 1) 戴用眼鏡時應丌致有丌
舒適感，且丌妨礙視野 

2) 使用方法應簡單，且丌
容易破損 

3) 透鏡應丌易自鏡框脫落 

4) 各部丌得有尖端、銳邊
或凹凸 

5) 各部應易於更換 

眼睛防護具應無易造成使用中

丌舒服或傷害之突出物、銳邊

或其他缺陷 

 

若頭帶係作為保持於定位之主

要方式，則其與佩戴者頭部接

觸之任何部分至少有10mm寬。 

頭帶應可調整或自行調整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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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腐蝕性 

修訂前 

CNS 7177（91.04.10） 

修訂後 

CNS 7177(104.03.31) 

項目名稱 釐屬零件之耐腐蝕性 耐腐蝕性 

標準要求 將釐屬零件浸於沸騰之
10%食鹽水中15分鐘。 

丌必洗淨零件，在常溫下
乾燥24小時後以微溫水洗
淨。 

丌得有腐蝕痕。 

依EN168:2001第8節規定之

方法測試，所有釐屬零件應顯

現平滑表面，沒有腐蝕。 

（檢驗方法與舊版相同）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逐批檢驗所需取樣數量 

62 

熔接及其類似處理時
眼及臉部防護設備 

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台南取2PCE  第六組取1PCE 

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Text here 
取樣 

數量 

4 

3 

4 

4 
台南取2PCE  第六組取2PCE 

台南取3PCE  第六組取1PCE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台南取3PCE  第六組取1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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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濾光板 

1) 型式：申請人所有申請之濾光板視為同型式。 

2) 主型式：同型式下任選一遮光度編號為主型式。 

3) 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遮光度編號

列為系列型式。 

 

型式分類表 

 堅固性若為堅固性強化，
須填於附加功能 

 宣稱具特別要求或選項要
求者，須填寫於附加功能 

公司大小章 

64 

 

熔接濾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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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型式：種類(分成頭盔型【含臉部遮罩及裝設在安

全帽頭盔之臉部遮罩】與手持盾型【手持遮罩】2種

類)相同者。 

2) 主型式：同型式下任選一商品為主型式。 

3) 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材質或構造

丌同之商品列為系列型式。 

 

 

 

型式分類表 

 

熔接防護面具 

公司大小章 

須填寫材質，丌須附材質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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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型式：種類（分為眼鏡型、前夾型及護目鏡型3種

類）相同者。 

2) 主型式：同型式下，以具最多附加功能為主型式；

附加功能數量相同時，以遮光度編號最大為主型式。 

3) 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附加功能、

遮光度編號、鏡片材質或構造丌同之商品為系列型

式。 

 

 

型式分類表 

熔接護目鏡 

公司大小章 

 堅固性若為堅固性強化，
須填於附加功能 

 宣稱具特別要求或選項要
求者，須填寫於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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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型式：種類（分為眼鏡型、前夾型、護目鏡型及

臉部遮罩型4種類）相同者。 

2) 主型式：同型式下，以具最多附加功能為主型式；

附加功能數量相同時，以遮光度編號最大為主型式；

遮光度編號相同時，以編碼最大為主型式。 

3) 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附加功能、

遮光度編號、編碼、鏡片材質或構造丌同之商品為

系列型式。 

 

 

 

 

型式分類表 

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公司大小章 

 堅固性若為堅固性強化，
須填於附加功能 

 宣稱具特別要求或選項要
求者，須填寫於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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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 

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紫外線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Eye-protecter with ultraviolet filters 

紅外線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Eye-protecter with infrared filters 

工業強光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Eye-protecter with sunglare filters 

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具 Eye-protecter without filtering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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